
《重庆市铜梁区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方案》政策解读
近日，区政府办公室印发了《重庆市铜梁区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方案》（铜府办发〔2022〕32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，为便于社会公众更好地理解文件内容，现解读如下。
一、《方案》出台的背景和过程
近年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工作。2021年7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《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22号）；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，要坚持租购并举，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。根据市委、市政府统一部署及区委、区政府工作安排，区住房城乡建委坚持对标对表，坚决抓好落实，通过学习借鉴全市先进区（县）经验做法，并结合我区实际，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，多次征求有关单位意见，经反复修改完善，形成《方案》。《方案》的出台，为我区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具体指导。
二、《方案》的主要内容
《方案》主要包括指导思想、工作目标、工作原则、建设标准、工作措施、运营管理和工作要求七个部分。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重要指示要求，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、不是用来炒的定位，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，促进实现人民群众住有所居。

（二）工作目标。以完善全区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为目标，以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为重点，“十四五”期间全区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4000套（间）。
（三）工作原则。坚持职住平衡和多元供给原则。按照“突出重点、覆盖全域、职住平衡”和“盘活存量为主、适当新建为辅”的思路，根据人口规模、产业发展和租赁住房供应实际等情况控制指标，并引导市场主体和国有企业积极参与。
（四）建设标准。以建筑面积不超过70平方米的小户型为主，居住类存量房盘活、非居住类存量房屋改造、新建配建3类项目可以申请认定保障性租赁住房。

（五）工作措施。一是明确认定程序。由企业提出申请，区住房城乡建委会同区发展改革委、区财政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进行联合会审，报经区政府同意后出具项目认定书，并报市住房城乡建委备案。二是落实支持政策。区级有关部门按照市级土地、资金、金融、税费、水电气等支持政策要求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，简化审批流程。三是强化保障服务。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对象为在铜无房居民，重点供应新市民、青年人等群体，并在公共服务方面探索租购同权。

（六）运营管理。一是强化配租管理。坚持以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面向符合准入条件的对象配租。二是强化租金管理。租金按照“租户可负担、企业可持续”的原则合理确定，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标准，年涨幅不超过5%。三是强化安全管理。明确各相关单位或人员安全责任，并制定相关安全管理措施。
（七）工作要求。一是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领导小组，统筹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。二是加强监督管理。督促有关单位按时保质完成工作任务，加强项目建设和运营管理。三是加强宣传引导。充分发挥融媒体优势，积极营造全社会广泛支持的良好氛围。
三、《方案》中公众关注的几个问题
（一）关于运作模式。坚持谁投资谁所有，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，由政府给予政策支持，吸引多主体投资建设，引导区属国有重点企业积极参与。

（二）关于选址布局。统筹考虑人口、产业、土地和重点发展区域，主要在铜梁高新区、铜梁高新区大庙组团、龙城天街商圈等新市民、青年人净流入的区域布局保障性租赁住房。

（三）关于房源筹集。符合保障性租赁住房申报条件的项目，租赁住房中存在少部分建筑面积大于70平方米的，可按套或间进行出租，并纳入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。

四、《方案》的查阅途径
公众可以通过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网站查阅《方案》。

区住房城乡建委政策咨询电话：023-45693779。




